
建道學刊 52 (2019): 141-147

閱讀保羅書信，一般有兩種進路：1. 傳統的馬丁路德觀（Lutheran 

Perspective），認為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由猶太教改信基督教、由行為稱

義到因信稱義；2. 保羅新觀（New Perspective），認為保羅並非反對猶太

教的行為稱義 （猶太教其實也憑恩典得救），而是反對猶太律法在文化

上排斥外邦人，造成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隔閡。華人教會一般採取第

一種進路來閱讀保羅，但近年愈來愈多華人信徒關注第二種進路。

然而，Matthew Thiessen於 2016年出版的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採取第三種進路，一般稱為「極端保羅新觀」（Radical New 

Perspective）。此進路認為保羅由始至終都沒有離棄過猶太教，他一切所

思所想，全都以成全猶太教作出發點。因此，有學者稱之為「猶太教裏

的保羅」（Paul within Judaism）。這觀點在近年西方學術界引起廣泛討論。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全書分為兩部分，共五章。引言部分先

以英國小說 Londonstani  為引子，帶出理解一個角色的關鍵，在於先了解

這個角色的背景。這同樣適用於理解保羅這個角色。由於我們對保羅的

處境所知有限，如何理解保羅的真正意思往往基於我們如何重構他的處

境。假如我們認定保羅是在攻擊猶太教，那麼我們對其書信內容的詮釋

就會傾向反猶太教，從而過濾了其他不符合此傾向的內容。作者簡介了

兩種主流的詮釋，分別是傳統馬丁路德式的「反律法」（anti-legalistic），

Thiessen, Matthew.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336 pages.



建道學刊142

以及保羅新觀的「反民族中心」（anti-ethnocentric）。這兩種詮釋都不約

而同地認為保羅是在「反」猶太教的某些方面，尤其保羅在其書信中經

常批評猶太律法。然而，作者提出第三種詮釋，是以猶太教的角度去理

解保羅：保羅由始至終都沒有反猶太教，他對猶太律法的批評（尤其在羅

馬書和加拉太書），並非是針對猶太律法本身，乃是針對外邦人對律法的

誤用。那麼，作者解讀保羅的關鍵在於：1. 保羅書信的寫作對象是外邦

人而非猶太人；2. 保羅認為民族身分是與生俱來的，外邦人守律法也不

能變成猶太人。因此，保羅在其書信裏，正正是批評一些外邦基督徒嘗

試透過守律法來成為猶太人。保羅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做法—外邦人

應以外邦人的身分成為神的子民，而非在外表上作猶太人。

第一部分主要介紹保羅時期的猶太教如何解決所謂「外邦人問題」

（Gentile problem），以及保羅如何反對其中某一種解決之道。

第一章闡述早期猶太教如何看待外邦人與以色列人的關係。猶

太人認定自己是神的選民，而外邦人是圈外人，那麼神要如何處理這

個「外邦人問題」呢？多元化的早期猶太教對此有不同的解決之道，

最少可分為五種：1. 外邦人可同情或支持猶太教，但不用加入猶太教

（sympathization）；2. 外邦人可敬拜一神和重視道德生活，但不用掛

上猶太教之名（ethical monotheism）；3. 外邦人在末日時會歸向耶和華

（eschatological participation）；4. 外邦人應歸信猶太教，完全遵從猶太

人的的生活方式（conversion）；5. 外邦人永遠被排除在外（exclusion）。

保羅時期的法利賽人正是屬於以上第四種類別—他們歡迎甚至鼓勵外

邦人歸信猶太教，行割禮、守律法等等。由於保羅原本是法利賽人，因

此他曾極力跟隨法利賽人的解決之道將外邦人猶太化，但他在遇見基督

後則轉向一種全新的解決之道。作者認為這是解讀保羅書信的關鍵背景。

第二章是對羅馬書二章 17至 29節的詳細詮釋，說明保羅如何批評

外邦基督徒對猶太律法的誤用。一般解經家（不論路德觀還是新觀）都

認為保羅在羅馬書二章 17至 29節裏所批評的，是以律法自誇的猶太人。

然而，作者認為保羅在這裏其實是批評自稱為猶太人的外邦人（so-c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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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ws）。作者指出，保羅在羅馬書一章 18至 32節並非談及全人類的墮

落，而只是外邦人的墮落。原因是，經文裏描述有關拜偶像的情況，並

不適用於猶太人這個嚴禁拜偶像的民族。之後在羅馬書二章，由於二章

1節開首的連接詞 dio 是延續第一章，保羅在這裏也是同樣針對外邦人而

非猶太人。二章 17節尤其重要：「你稱為猶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

神誇口。」這個猶太人是「自稱」的，他們以為憑着守律法可得神喜悅，

成為真猶太人。保羅卻指責他們實為干犯律法，他們行割禮（25-29節），

卻獨犯了有關割禮的律法。原因是，割禮的目的本為分別猶太人與外邦

人，而外邦人行割禮卻破壞了神所定下的界線。因此，保羅在25節說：「你

的割禮算不得割禮。」由此可見，二章 17至 29節整個部分都是針對外

邦人誤用律法來成為猶太人的情況，而非針對猶太教或猶太律法本身。

第三章是對加拉太書四章 21至 31節的詳細詮釋，證明保羅並非反

對猶太教本身，而是反對外邦人對猶太律法的誤用。如第二章一樣，作

者一反傳統解經家所認為加拉太書四章 21至 31節是批評猶太人；作者

認為保羅的批評對象是誤用猶太律法的外邦基督徒。作者的詮釋關鍵在

於，如何理解以實瑪利被排除在盟約之外的原因。根據創世記十七章裏

割禮作為盟約的要求（covenantal circumcision），作者認為由於律法的規

定是必須在出生後第八日行割禮，但以實瑪利的割禮是過了第八日才進

行的，所以他只能被排除在盟約之外。那麼，如果外邦人行割禮，他們

就會變成跟以實瑪利一樣，因沒有遵照第八日割禮的規定而最終被排除

在盟約之外。因此，保羅在四章 21節批評這些想要守律法的外邦人沒有

真正明白律法的意思：「你們這願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請告訴我，你們

豈沒有聽見律法麼？」他們行割禮，反而違反了律法裏對盟約的要求。

他們這樣做只能成為以實瑪利，而非以撒（真正的亞伯拉罕後裔）。而

保羅指出，正如神能從無到有賜亞伯拉罕後裔，同理，外邦人成為亞伯

拉罕後裔也不靠人為努力（割禮），而是靠應許（基督）。由此可見，

如同羅馬書二章 17至 29節一樣，保羅在這裏批評的並非是猶太教和猶

太律法本身，而是外邦人對猶太律法的誤用。

假如以上第一部分是關於保羅反對猶太教裏對「外邦人問題」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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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解決之道（即守律法），第二部分則是關於保羅提出的解決之道，

就是聖靈使外邦人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以及外邦人透過亞伯拉罕所領

受的祝福。

第四章討論聖靈如何使外邦基督徒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作者指

出，雖然保羅反對以行律法來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卻沒有否定外邦人

成為亞伯拉罕後裔的重要性。然而，成為亞伯拉罕後裔的方法不是靠肉

體，而是靠聖靈。作者集中詮釋加拉太書三章 1至 8節，認為保羅在這

裏將亞伯拉罕、信心、聖靈連結在一起：外邦人透過歸信基督，領受聖

靈，然後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作者更以保羅當時流行的斯多亞（Stoics）

哲學思想，來解釋聖靈如何使外邦基督徒在不失去外邦人身分的前提下，

「接上」亞伯拉罕的族系，一種名為 krasis 的概念。事實上，作者認為

保羅理解的聖靈是物質化（material）而非屬靈化的（spiritual），故此領

受聖靈不是抽象的描述，而是具體地、實在地連接到基督的身體上，從

而連接到亞伯拉罕身上。這正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一章 17至 24節提到外

邦人這個「野枝子」如何被接在橄欖樹上。因此，聖靈是外邦基督徒成

為亞伯拉罕後裔的具體媒介。之後，作者花了少許篇幅討論基督如何作

為亞伯拉罕的後裔，主要是詮釋創世記十五章 1至 5節和撒母耳記下七

章 12至 14節：由於基督是大衛的後裔，他同時也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這樣，外邦基督徒透過歸信基督和領受他的聖靈，也成為亞伯拉罕的後

裔。總括而言，以上的關係可理解為：外邦人 → 信心 → 基督 → 聖靈 →

亞伯拉罕。

第五章討論外邦人成為亞伯拉罕後裔所領受的祝福。作者主要針對

一個問題，就是創世紀有關亞伯拉罕的記載似乎完全沒有提及聖靈。而

作者指出，關鍵在於如何詮釋創世記十五章 5節和二十二章 17節有關

「星」的應許。當神應許亞伯拉罕的後裔如天上的星一般，作者認為這

不單是指數量，更是質量（qualitative）。根據不同猶太傳統的記載，星

通常跟天使有關，甚至星就是天使本身（如詩一四八 1∼ 3）。一些傳統

更將天使連於「靈」（pneumata），包括猶太教和斯多亞哲學。因此，

神將亞伯拉罕的後裔變成如星一般，可理解為神將亞伯拉罕的後裔變成



145書評

天使或靈一般。這樣，保羅提及外邦人領受聖靈，跟亞伯拉罕星的應許

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那麼，外邦人成為星／天使／靈一般的後裔有甚

麼好處呢？作者認為有二：1. 解決外邦人道德墮落（morality）的問題，

正如羅馬書一章 18至 32節提及，以致外邦基督徒能透過聖靈活出如星

一般的道德生命；2. 解決外邦人死亡（mortality）的問題，透過聖靈得着

將來復活的應許，如哥林多前書十五章提及屬天的形體。作者認為這就

是保羅對「外邦人問題」所提出的解決之道—透過聖靈成為亞伯拉罕

的後裔，然後領受變成「星」一般的祝福。

結論部分，作者把以上自己對保羅的閱讀，對比他在引言提及的兩

種主流詮釋（路德反律法和新觀反民族中心）。他認為自己的閱讀除了

更能讀通保羅在其書信中的論點外，也更符合使徒行傳對保羅的描繪。

作者認為猶太教裏的保羅，比起反律法或反民族中心的保羅，更貼近路

加筆下的保羅（如徒二十一 21∼ 24保羅是一個遵行律法的人）。因此，

作者總結說，重視以新約正典角度去閱讀保羅的讀者，更應以猶太教裏

的保羅去閱讀他的書信。保羅從沒有離棄猶太教。

讀畢 Thiessen的書，發現其中的有很多可取之處。首先，以猶太教

的角度閱讀保羅，開啟了有別於主流兩種進路（傳統路德觀和保羅新觀）

的第三種進路。雖然此進路在西方學術界仍屬少數，但隨着二十世紀中

期後猶太文化愈來愈受重視，相信未來會有更多關於此角度的研究。因

此，華人教會也應更多關注這種詮釋的發展，豐富信徒更多詮釋保羅的

可能性。

第二，以猶太教的角度閱讀保羅，避免了讀者以現代眼光讀入保

羅的古代處境。該知道，第一世紀並沒有我們現代人所謂的「基督教」

（Christianity）的概念。很多初期教會的信徒，尤其猶太人信徒，仍與猶

太會堂保持緊密的關係。即使公元 70年後，教會與會堂分道揚鑣，他們

也會視自己為猶太教的真正繼承人。那麼，假如我們以「猶太教」和「基

督教」兩種宗教的觀念來閱讀保羅書信，必然會落入時代錯置的陷阱中。

第三，以猶太教的角度閱讀保羅，有助於開展更多基督徒與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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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對話，尤其是與彌賽亞猶太人（Messianic Jews）的對話。過往以

反猶的角度來閱讀保羅，可能會為猶太讀者造成一種兩難的局面：福音

似乎與猶太文化格格不入。然而，以猶太教的角度去閱讀保羅，會發現

這兩難是不必的；保羅所傳的福音並非反猶。正如耶穌說：「救恩是從

猶太人出來的。」（約四 22）

然而，Thiessen的書也有其缺點。首先，書中論點的成敗在於作者

的一個假設：保羅的書寫對信是外邦人而非猶太人。可以想像的是，並非

每個讀者能認同這個假設。例如，在羅馬書十六章的結尾，保羅提及了許

多名字，其中包括猶太人。這似乎暗示着保羅的書寫對象包括猶太人。

可是，作者只用了一小段來解釋說，保羅在這裏用了第二人稱的命令動

詞來吩附讀者向這些提及的名字問安，而非保羅親自問安。因此，保羅

的書寫對象並非這些人。作者這種解釋，除了支持的理據太少，在實際

操作上也難以實行。該知道，當時的羅馬教會混合了外邦人和猶太人。

試想像，當保羅的信到達羅馬教會並在信徒之間傳閱，他們怎能仔細地

區分讀者，然後只讓外邦人閱讀而不讓猶太人閱讀呢？事實上，羅馬教

會的羣族組成，必然決定着保羅的寫作對象。換言之，假如羅馬教會由

外邦人和猶太人組成，最自然的結論就是保羅同時寫信給這兩個族羣。

第二，作者在一些論述部分太快作出結論，而沒有充分考慮其他可

能性。例如，當作者將保羅的聖靈觀對比斯多亞哲學 krasis 的概念，他

只基於斯多亞哲學在當時很流行，就下結論說保羅必定使用了這種概念。

事實上，流行並不等於接受，或相似並不等於相同。一些學者，如 Kavin 

Rowe，就認為保羅與比斯多亞哲學乃是互不相容。作者似乎太快就下了

結論。又例如，當作者論證以實瑪利被排除在盟約之外的原因是由於過

了第八天才受割禮，他引用的其中一個例子（t. Shabb. 15.8）其實可成為

反駁他的證據。在這個例子中，猶太媽媽由於行割禮而令頭兩個孩子死

亡，於是第三個孩子的割禮就延遲在八日之後才進行。這個孩子最終也

沒有被排除在盟約之外。這豈不證明了八日後的割禮仍可被接受嗎？可

是作者只聚焦母親如何熱心地為頭兩個孩子在第八日行割禮，而忽略了

第三個孩子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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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作者展示了一種如何以猶太教的角度來嘗試讀通保羅書

信的詮釋方向。相信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一書必能引起許多有志

於研究保羅之人的興趣和疑問。筆者希望此書將來能有機會被翻譯成中

文，以致更多華人信徒和讀者能從中得到啟發和益處。

李子健




